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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铁矿、钨矿、锑矿资源利用现状调查
省级汇总成果评审验收会议在北京召开
2011年7月17-21日，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铁矿、钨矿、锑矿省级汇总成果评审验收会议在北京温都水城召开。这是本项目第二次全国性验收会议，受到部储量司高度重视，贾其海司长参加会议，并作了重要讲话（另发）。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、全国项目办、全国项目组和督导组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。

本次验收的三个矿种，涉及全国29个省（区、市），参会人员近400人，其中各省（区、市）代表约270人，会议聘请的评审专家近80人，全国项目办组织资料接收的工作人员近50人，总计接收各省上交资料4018份。评审专家由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技术委员会专家、部储量管理专家和来自各省的矿种专家、储量评估师和数据库专家组成。
按照《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单矿种省级汇总成果评审验收办法》（国土资储[2011]47号），会议评审专家分综合组、数据库组和资料验收组共3个大组，对各省提交的单矿种汇总成果和全部核查矿区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形成各专业组评审验收意见和修改意见。

综合组分为铁矿一组、铁矿二组、钨矿组、锑矿组、铁钨锑混合组5个专业组，评审专家认真听取了各省成果汇报，并对各省汇总报告进行了质询，最后通过专家组认真讨论，形成单矿种综合组评审意见。

数据库组对各省提交的汇总数据库逐一进行了全面审查，形成各省区的单矿种数据库组评审意见。

资料验收组对各省提交的核查矿区成果报告逐一翻阅审核，认真记录，形成对各省的单矿种资料组验收意见。

最后，由综合组专家组长主持，根据汇总综合组、数据库组、资料组意见，形成最终评审验收意见。汇总报告及其数据库和资料提交的成绩分为：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通过4档；汇总说明及其数据库和资料提交分为：通过、不通过2档。
经过5天紧张有序的评审验收，会议取得圆满成功，专家们对绝大多数省单矿种汇总成果给予充分肯定（评审结果见附件）。

铁矿汇总成果。综合组评出成绩优秀的15个，资料组评出成绩优秀的16个，数据库组评出成绩优秀的14个，最终成绩优秀的13个。河北、云南、山西、江西、北京、湖南、重庆七省市4项成绩全部优秀。

钨矿汇总成果。综合组评出成绩优秀的8个，资料组评出成绩优秀的8个，数据库组评出成绩优秀的8个，最终评出成绩优秀的7个。江西、广西、湖南、云南四省4项成绩全部优秀。

锑矿汇总成果。综合组评出成绩优秀的7个，资料组评出成绩优秀的8个，数据库组评出成绩优秀的7个，最终评出成绩优秀的8个，云南、广西、甘肃三省4项成绩全部优秀。
与会专家及代表普遍认为，在前两次评审验收的经验基础上，本次汇总成果的质量比上次铝土矿、磷、稀土、钾盐4矿种汇总成果的质量有明显提高，除青海、四川、江苏、辽宁、西藏、内蒙古部分成绩因故没有给出外，没有“不通过”的成绩。

评审专家组对各省单矿种汇总报告、汇总数据库以及资料验收的修改意见已下发各省（区、市）项目办。全国项目办要求各省（区、市）按照修改意见，抓紧时间认真修改、完善汇总成果，在8月5日前将修改完善后的成果资料提交全国项目办。全国项目办将对各省区的修改情况进行复核后，下发评审验收意见书。

铁矿、钨矿、锑矿省级汇总工作的顺利完成意义重大，取得的成果为矿政管理，特别是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
附件：

铁矿省级汇总成果评审验收成绩表

表1

	序号
	省  份
	综合组
	资料组
	数据库组
	最 终
	备  注

	
	
	成  绩
	成  绩
	成  绩
	成 绩
	

	1
	江  西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2
	北  京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3
	山  西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4
	湖  南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5
	河  北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6
	重  庆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7
	云  南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8
	湖  北
	优
	良
	优
	优
	

	9
	安  徽
	优
	优
	良
	优
	

	10
	广  西
	优
	优
	良
	优
	

	11
	贵  州
	良
	优
	优
	优
	

	12
	黑龙江
	良
	优
	优
	优
	

	13
	陕  西
	良
	优
	优
	优
	

	14
	吉  林
	优
	良
	良
	良
	

	15
	福  建
	优
	良
	良
	良
	

	16
	海  南
	优
	合格
	良
	良
	

	17
	广  东
	良
	良
	优
	良
	

	18
	浙  江
	良
	良
	优
	良
	

	19
	山  东
	良
	优
	良
	良
	

	20
	宁  夏
	良
	良
	良
	良
	

	21
	新  疆
	良
	良
	良
	良
	

	22
	甘  肃
	良
	优
	良
	良
	

	23
	河  南
	良
	良
	良
	良
	

	24
	天  津
	良
	通过
	通过
	通过
	汇总说明

	25
	辽  宁
	优
	优
	/
	/
	因故暂无部分成绩

	26
	四  川
	优
	/
	/
	/
	

	27
	江  苏
	良
	/
	优
	/
	

	28
	西  藏
	/
	通过
	/
	/
	

	29
	内蒙古
	良
	优
	良
	/
	缺初审意见


钨矿省级汇总成果评审验收成绩表

表2

	序号
	省  份
	综合组
	资料组
	数据库
	最  终
	备  注

	
	
	成  绩
	成  绩
	成  绩
	成  绩
	

	1
	江  西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2
	广  西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3
	湖  南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4
	云  南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5
	湖  北
	优
	良
	优
	优
	

	6
	安  徽
	优
	优
	良
	优
	

	7
	甘  肃
	良
	优
	优
	优
	

	8
	福  建
	优
	良
	良
	良
	

	9
	北  京
	优
	良
	良
	良
	

	10
	黑龙江
	良
	优
	良
	良
	

	11
	广  东
	良
	良
	优
	良
	

	12
	吉  林
	良
	良
	良
	良
	

	13
	浙  江
	良
	良
	良
	良
	

	14
	新  疆
	合格
	良
	合格
	合格
	

	15
	山  东
	通过
	良
	良
	通过
	汇总说明

	16
	贵  州
	良
	通过
	优
	通过
	

	17
	海  南
	通过
	通过
	良
	通过
	

	18
	辽  宁
	通过
	通过
	通过
	通过
	

	19
	河  北
	通过
	通过
	通过
	通过
	

	20
	四  川
	通过
	/
	/
	/
	汇总说明
（因故暂无部分成绩）

	21
	江  苏
	通过
	/
	合格
	/
	

	22
	内蒙古
	良
	优
	良
	/
	缺初审意见


锑矿省级汇总成果评审验收成绩表
表3

	序号
	省  份
	综合组
	数据库组
	资料组
	最  终
	备  注

	
	
	成  绩
	成  绩
	成  绩
	成  绩
	

	1
	云  南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2
	广  西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3
	甘  肃
	优
	优
	优
	优
	

	4
	湖  南
	优
	优
	良
	优
	

	5
	陕  西
	优
	良
	优
	优
	

	6
	江  西
	优
	良
	优
	优
	

	7
	贵  州
	良
	优
	优
	优
	

	8
	湖  北
	优
	优
	良
	优
	

	9
	广  东
	良
	优
	良
	良
	

	10
	安  徽
	良
	良
	优
	良
	

	11
	河  南
	良
	良
	良
	良
	

	12
	吉  林
	良
	良
	良
	良
	

	13
	西  藏
	通过
	通过
	良
	合格
	

	14
	新  疆
	良
	通过
	通过
	合格
	

	15
	浙  江
	通过
	通过
	良
	通过
	汇总说明

	16
	内蒙古
	通过
	通过
	优
	通过
	

	17
	黑龙江
	通过
	通过
	通过
	通过
	

	18
	四  川
	通过
	/
	/
	/
	汇总说明

（因故暂无部分成绩）



报：国土资源部部领导，部办公厅、储量司、政策法规司、勘查司、开发司、财务司、国际司、规划司、中国地质调查局、中国地质科学院。

发：各省（区、市）国土资源厅（国土环境资源厅、国土资源局、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、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）储量处，全国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省级项目办及项目承担单位，全国项目办成员、技术委员会、项目督导组等。   （共印200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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